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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民治字第1116013720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北市公民投票電子系統徵求提案及連署查對作業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第6條第4項。

三、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全文如附件。

四、本案前已於111年1月19日刊登本府111年第14期公報，又考量立法進度影響市民以

電子系統徵求公民投票案提案及連署之便利性，故擬縮短預告期間為14日。對於

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中央區。

(三)聯絡人：紀雅玲。

(四)電話：02-2725-6234或1999轉6234。

(五)傳真：02-2759-8790。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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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投票電子系統徵求提案及連署查對作業辦法」 

訂定草案總說明 

一、 按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臺北市政府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

提案人之領銜人徵求提案及連署；其提案及連署方式、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實

施日期，由本府民政局定之。」為俾本市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銜人採行電子提案

及連署時，其辦理提案與連署方式及查對作業之相關事項有所依據，爰依上開規定

之授權，擬具「臺北市公民投票電子系統徵求提案及連署查對作業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草案。 

二、 本辦法共十四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第三條） 

（四）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以電子系統徵求提案或連署之電子系統驗證碼領取方式。

（第四條） 

（五）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徵求提案或連署時，使用電子系統之操作方式。（第五條） 

（六）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使用電子系統之期限。（第六條） 

（七） 明定提案人及連署人名冊電磁紀錄提出、查對期限、刪除事項及補提之規定。

（第七條至第八條） 

（八） 明定提案人及連署人重複連署，其人數之計算方式。（第九條） 

（九） 明定創制案或自治條例於公告前，如經立法機關實現創制、複決之目的，民政局

或選舉委員會應即停止該公民投票案電子系統徵求提案或連署。（第十條） 

（十） 明定電子系統維護運作及操作諮詢服務之規定。（第十一條） 

（十一） 明定提案人及連署人名冊之電磁紀錄保管規定及保管期限。（第十二條） 

（十二） 明定本辦法各種書表格式，由民政局定之。（第十三條） 

（十三）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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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民投票電子系統徵求提案及連署查對作業辦法」訂定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民投票電子系統徵求提

案及連署查對作業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公民投票自

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

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電子系統：指民政局所建置，

提供臺北市公民投票案（以下

簡稱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

銜人徵求提案及連署之電子

系統。 

二、 電磁紀錄：指電子系統產製之

提案人或連署人名冊。 

明定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第四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以電子系統

徵求提案者，應以臺北市政府建置

之單一識別系統（以下簡稱單一識

別系統）或憑證機構依電子簽章法

簽發之憑證，向民政局領取電子提

案系統認證碼。 

提案人之領銜人以電子系統

徵求連署者，應以單一識別系統或

憑證機構依電子簽章法簽發之憑

證，向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簡

稱選舉委員會）領取電子連署系統

認證碼。 

一、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採電子系統

徵求提案或連署時，電子系統認證

碼之領取方式。 

二、 單一識別系統指為便利民眾使用

臺北市市政服務，提升服務品質與

利用率，辦理「臺北市政府單一識

別服務」，整併現有卡證及個人化

身分識別之機制。 

第五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以電子系統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以電子系統徵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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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提案或連署，應以電子提案系

統認證碼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於電子系統取得提案或連署網址

後，將網址公開作為提案或連署之

用。 

案或連署，使用電子系統之操作方式。 

第六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提出提案人

或連署人名冊紙本或電磁紀錄或

連署期間屆滿後，民政局應於次

日起停止提供該公民投票案電子

系統提案或連署功能。 

連署期間自最先領取連署人

名冊紙本格式或電子系統認證碼

之次日起算，提案人之領銜人應

於六個月內向選舉委員會提出連

署人名冊紙本或電磁紀錄；屆期

未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公民投票案成立、不成立或

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提案人之

領銜人不得就該公民投票案使用

電子系統。 

一、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使用電子系

統徵求提案或連署功能之期限。 

二、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領取電子系

統認證碼之期限。 

三、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使用電子系

統之期限。 

第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或連署人

名冊採電磁紀錄者，提案人之領

銜人應解密後提出，並以一次為

限。 

提案人或連署人名冊併採紙

本及電磁紀錄者，提案人之領銜

人應同時提出提案人或連署人名

冊紙本及電磁紀錄。 

一、 明定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或連署人

名冊電磁紀錄應解密後提出，並以

一次為限。 

二、 明定提案人或連署人併採名冊紙

本及電磁紀錄者，應同時提出，並

應解密後提出，且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民政局受理提案人名冊紙本

及電磁紀錄後，經審核合於本自

治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第一項規

一、 明定民政局受理提案人名冊紙本

及電磁紀錄查對之方式、應予刪除

之事項及人數不符規定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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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其提案人名冊紙本及電磁

紀錄應函送本市戶政機關進行查

對。提案人不合本自治條例第八

條第三項規定資格者，應標註不

符規定事由予以刪除。其人數合

計不足本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

者，民政局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三十日內補提，並以一次為

限。 

選舉委員會受理連署人名冊

紙本及電磁紀錄後，經審核合於

本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者，其連署人名冊及電磁紀錄應

函送本市戶政機關進行查對。連

署人不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資格者，應標註不符規

定事由予以刪除。其人數合計不

足本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十五日內補提，並以一

次為限。 

    民政局及選舉委員會依前二

項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時，應一

併提供電子系統補提之認證碼。 

二、 明定選舉委員會受理連署人名冊

紙本及電磁紀錄查對之方式、應予

刪除之事項及人數不符規定之處

理。 

三、 明定民政局及選舉委員會通知提

案人之領銜人補提提案人或連署

人名冊時，應一併提供電子系統補

提之認證碼。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與連署人

名冊紙本人數及電磁紀錄人數應

合併計算，重複連署以一人計

算，並優先採計電磁紀錄。 

提案人或連署人名冊併採紙

本及電磁紀錄者，戶政機關應將

紙本名冊上提案人或連署人之國

一、 明定公民投票案提案人與連署人

名冊紙本及電子紀錄人數之計算

方式，以及重複連署時人數計算

方式，並以優先採計電磁紀錄。 

二、 明定提案人或連署人如有重複提

案或連署情事時，刪除重複者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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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登錄於電子系

統，如有重複提案或連署之情事，

應於電子系統標註後，函送民政

局或選舉委員會刪除提案人或連

署人名冊紙本重複者。 

 

第十條    創制案或自治條例之複決案

於公告前，如經立法機關實現創

制、複決之目的，民政局及選舉

委員會應即停止該公民投票案之

電子系統徵求提案或連署。 

參考公民投票法第十九條規定，明定創

制案或自治條例於公告前，如經立法機

關實現創制、複決之目的，民政局或選

舉委員會應即停止該公民投票案電子系

統徵求提案或連署。 

第十一條    民政局及選舉委員會應提

供電子系統維護運作及提案人

之領銜人操作諮詢服務；提案

人之領銜人應對提案人及連署

人提供諮詢服務。 

明定民政局及選舉委員會應提供電子系

統維護運作及提案人之領銜人操作諮詢

服務，提案人之領銜人應負有向連署人

提供諮詢服務之責。 

第十二條    提案人之領銜人應妥慎保

管電磁紀錄，對提案人及連署

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民政局及選舉委員會應保

留電磁紀錄及名冊紙本至公民

投票案公告成立、不成立或視

為放棄之日後二年，如有公民

投票案訴訟，應延長保留至裁

判確定後三個月。 

一、 明定提案人之領銜人對電磁紀錄，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違

反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二、 明定電磁紀錄之保留期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

民政局定之。 

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民政局訂定

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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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助字第1113049551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烱源之中低收入戶、李路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補助資格註銷之處分

函1份（詳如名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公告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局依列冊申請人地址以雙掛號或寄存送達通知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

公告。

三、旨揭名冊所列張烱源等2案，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註銷之處分

函，因原址查無此人，現存本局待領。列冊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親自攜帶國民

身分證、印章向本局社會救助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東北區）領取。

局長  周榆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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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老字第1113050425號

主旨：公示送達鄭宗德等624人之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資格審查結

果處分函1份（詳如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公告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局依本市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審核對象之地址以郵簡或掛號郵寄通知

，惟因原址查無此人、遷移新址不明、查無此地址、戶籍逕遷戶所或國外等致無

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查旨揭清冊所列鄭宗德等624人，其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資

格審查之處分函，因無法送達遭郵局退回函件，或應受送達地址不明無法送達

，現存本局待領。列冊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向本局

老人福利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北區）領取。

局長  周榆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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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鄭
宗
德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
林
浩
平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
林
德
發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
鄭
錦
地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
林
菊
香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6
蔡
金
人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
王
漢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
徐
鳳
玉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
崔
重
威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蔡
立
緯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李
芸
蓉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郭
明
科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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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3
葉
永
和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周
吉
國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鄭
景
明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陳
慧
玲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李
忠
男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陳
泱
佐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文
若
玲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王
思
蜀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陳
祈
伶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2
張
文
仕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3
李
存
援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4
張
志
宏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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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5
徐
台
龍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林
茂
松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李
祥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周
維
平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張
玉
華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簡
仁
惠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莊
鳳
美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吳
一
成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陳
國
梁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9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吳
俊
材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5
羅
聰
明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6
千
仙
林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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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7
尤
素
真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1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8
陸
達
輝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0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9
潘
芬
芳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1
2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王
銘
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1
5

11
01
10
7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1
卓
素
靜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1
5

11
00
90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2
李
文
彬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3
孫
寄
梅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1
0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4
蘇
文
斌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1
0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5
林
阿
義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1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6
孫
國
軒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9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鄭
金
蜂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9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陳
文
政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9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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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9
裴
長
壽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7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郭
瑞
典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7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繆
偉
忠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0
7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高
艷
美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1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黃
振
興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1
7

11
01
21
1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王
麗
雲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達
觀
路

○
○
之
○
號

11
01
11
6

11
01
01
26
00
02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5
周
東
龍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
段
○
○
號
○
樓

11
01
11
8

11
01
00
29
00
02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黃
臣
維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健
康
路

○
○
○
巷
○
○
弄
○
○

號
○
樓

11
01
01
5

11
00
90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7
王
瑤
池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11
01
11
8

11
01
01
09
00
13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鄭
文
秀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光
復
南

路
○
○
○
號
○
○
樓
之

○

11
01
11
8

11
01
00
79
00
03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9
黑
金
城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景
華
街

○
○
巷
○
之
○
號
○
樓

11
01
11
8

11
01
01
29
00
13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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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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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60
陳
素
美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德
路

○
○
○
號

11
01
21
4

11
01
10
71
00
02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葉
青
松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奇
岩
路

○
○
○
巷
○
○
號

11
01
21
6

11
01
10
9A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62
符
子
平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路

○
段
○
○
○
號
○
○
樓

11
01
21
5

11
01
11
02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3
李
國
忠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指
南
路

○
段
○
○
號
○
樓

11
01
21
5

11
01
11
23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4
林
嬌
娥

新
北
市
土
城
區
青
雲
路

○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11
01
21
4

11
01
10
76
00
0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5
崔
澤
厚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信
義
路

○
段
○
○
○
號
○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73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6
龔
愛
珍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山
路

○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73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7
施
澍
珊

新
北
市
淡
水
區
學
府
路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11
4

11
01
20
96
00
02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8
楊
錦
忠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重
慶
北

路
○
段
○
○
○
巷
○
○

弄
○
號

11
10
11
7

11
01
20
23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9
劉
丁
嘉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1
13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70
蘇
文
俊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巷
○
○

弄
○
之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73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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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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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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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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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71
王
以
德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德
路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72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72
林
娜
娜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福
興
路

○
○
之
○
號
○
樓

11
01
21
6

11
01
11
29
00
18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73
涂
啓
仁

除
口

11
00
51
8

11
00
40
86
00
05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6
其
他
：
戶
籍
除
口

74
謝
永
東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5
盧
鈞
華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6
鄭
恒
存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7
游
金
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8
呂
秋
芳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79
盧
添
丁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0
楊
木
榮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1
楊
陳
美
英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2
陳
金
獅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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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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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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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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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

內
容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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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83
彭
詩
晴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4
馮
思
玉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51
8

11
00
4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5
柯
子
文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6
鍾
開
林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7
吳
文
雄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8
吳
素
貞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89
徐
明
揚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0
何
宗
源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1
潘
錦
洲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2
謝
月
娥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3
陳
雪
珍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4
鄒
淑
蓮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8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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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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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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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95
顧
大
俊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6
陳
添
城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7
陳
清
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8
段
佑
蘭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99
呂
淑
慧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0

林
明
媚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1

葉
雲
堯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3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2

蕭
炳
祥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3

陳
正
裕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4

趙
汝
欽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5

林
清
南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6

莊
志
川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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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0
7

陳
文
彬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8

李
玉
秀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0
9

鍾
月
寶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0

李
桂
華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1

王
文
貴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2

丁
淑
麗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3

李
萬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4

甘
秀
英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62
1

11
00
50
67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5

林
信
陽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6

邱
健
榮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7

吳
金
龍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1
8

沈
貴
花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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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1
9

何
清
水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8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0

邱
秀
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1

葉
永
昇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2

張
翼
飛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3

江
萬
寶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4

洪
子
玲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5

温
福
爵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6

葉
頌
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7

洪
麗
美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8

鄧
莉
芬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2
9

劉
復
勇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0

尤
緯
詮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3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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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3
1

王
玉
山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2

李
麗
晏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3

林
洪
裕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4

古
蔭
華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5

楊
文
仁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6

沈
安
隱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7

張
榮
茂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8

俞
健
中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3
9

彭
靜
明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71
9

11
00
60
6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0

陳
志
揚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1

段
艷
蘭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2

陳
月
珍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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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4
3

鄭
照
雄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4

黃
秀
美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5

蘇
英
明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6

林
石
枝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7

李
玉
霞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8

陳
國
華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4
9

丁
克
仁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0

葉
光
明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1

林
永
金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2

何
舜
卿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3

夏
常
太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4

劉
邦
鎮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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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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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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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5
5

吳
瑞
發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6

湯
明
珠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6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7

鄧
俊
民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82
5

11
00
7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8

王
聖
民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5
9

簡
修
玲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0

李
永
存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1

林
碧
鑾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2

翁
美
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3

洪
明
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4

楊
榮
展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5

張
玉
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6

詹
肇
基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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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6
7

王
燕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8

翁
國
銘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6
9

何
榴
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0

陳
恒
徹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1

李
興
華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2

趙
琮
瑋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3

林
紓
奇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0
92
7

11
00
8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4

林
柏
全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5

李
宗
德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6

林
雅
莉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7

陳
國
亮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7
8

盧
恩
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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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7
9

周
戈
華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0

林
振
興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1

黃
藤
卿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2

晏
訓
時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3

沈
德
明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4

李
飄
逸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8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5

王
重
信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6

郭
汝
賢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7

林
美
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8

李
雪
櫻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8
9

林
登
科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0

張
寶
興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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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19
1

藍
士
峰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2

陳
泱
丞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3

胡
顯
章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4

帥
玉
娜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3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5

涂
慶
銘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6

張
賢
明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7

張
啓
宗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8

盧
愛
玲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19
9

陳
麗
雲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0

童
明
玉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1

顏
偉
馨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2

張
劒
輝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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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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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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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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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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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0
3

林
進
發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4

劉
維
政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5

甘
梁
愛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6

岳
元
碧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7

江
德
銘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8

羅
伸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67
00
01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0
9

何
慶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0

羅
建
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1

葉
雲
麗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2

張
國
興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3

何
宜
靜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4

周
奕
守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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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1
5

周
翁
來
春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6

郭
麗
華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7

李
珍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8

李
建
川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02
6

11
00
90
5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1
9

陳
添
頂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
巷
○
○
號

11
00
92
2

11
00
81
09
00
19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2
0

陳
淑
美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
○
○
巷
○
○
之
○
號

○
樓

11
01
02
0

11
00
91
09
00
25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1

劉
威
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羅
斯
福

路
○
段
○
○
○
號

10
90
82
4

10
90
70
59
00
24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2
2

程
周
枝
英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仁
愛
路

○
段
○
○
○
號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0
5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3

鄭
璋
如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潮
州
街

○
○
巷
○
號
○
樓
之
○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4
9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4

陳
義
哲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羅
斯
福

路
○
段
○
○
號
○
○
樓

之
○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5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2
5

張
寶
鄰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
號
○
樓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4
03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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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2
6

楊
覃
敦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號
地
下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4
25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7

劉
素
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大
安
路

○
段
○
○
號
○
○
樓
之

○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0
20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8

黃
根
旺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仁
愛
路

○
段
○
○
巷
○
○
號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0
39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2
9

周
中
正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通
化
街

○
○
巷
○
○
之
○
號

10
91
11
8

10
91
00
59
00
20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23
0

許
麗
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3
95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1

簡
幸
官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信
義
路

○
段
○
○
○
號
○
樓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2
79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2

鄭
映
光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2
3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3

薛
興
成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瑞
安
街

○
○
○
巷
○
○
號
○
○

樓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4
75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4

易
民
臣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安
和
路

○
段
○
○
○
號
○
○
樓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1
22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5

周
蔚
茵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0
91
21
8

10
91
10
59
00
12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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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3
6

江
根
竹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號
○
○
樓

之
○

10
91
21
8

10
91
10
59
00
24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7

何
潤
家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之
○

10
91
21
8

10
91
10
59
00
12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8

邱
高
麗
玉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
段
○
○
之
○
號

10
91
21
8

10
91
10
59
00
08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3
9

劉
啟
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信
義
路

○
段
○
○
號
○
樓

10
91
12
7

10
91
00
5A
03
1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0

鄭
錦
珠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重
慶
北

路
○
段
○
號
○
樓

11
00
71
9

11
00
60
29
00
08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1

郭
楚
塾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承
德
路

○
段
○
○
巷
○
號
○
樓

10
91
11
8

10
91
00
29
00
06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2

鐘
煥
章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迪
化
街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0
91
11
8

10
91
00
29
00
09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4
3

傅
素
貞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重
慶
北

路
○
段
○
○
○
巷
○
弄

○
號

10
91
12
0

10
91
00
2A
00
96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4

黃
振
榮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長
安
西

路
○
○
○
號
○
樓
之
○

10
91
12
0

10
91
00
2A
00
6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4
5

胡
莊
金
菊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錦
西
街

○
○
巷
○
號

10
91
12
0

10
91
00
2A
01
17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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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4
6

曾
方
密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
段
○
○
○
巷
○
○

之
○
號

10
91
02
0

10
90
90
29
00
02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7

陳
竹
福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市
民
大

道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0
90
91
7

10
90
80
29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24
8

張
連
俊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華
陰
街

○
○
○
號
○
樓

11
00
42
0

11
00
30
29
00
14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4
9

李
陳
月
雲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公
舘
路

○
○
○
巷
○
○
號
○
樓

10
81
12
7

10
81
00
99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5
0

王
順
榮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1

劉
呆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2

温
柏
文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3

林
結
村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4

郭
邦
彥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5

駱
美
玉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6

蕭
辰
珊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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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5
7

沈
成
勇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8

陳
達
寬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5
9

梁
荷
芝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0

何
杭
青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12
9

11
01
0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1

李
雪
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2
00
04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2

董
周
相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3

孫
玉
惠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4

鄭
行
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5

劉
建
順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6

吳
清
祺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7

王
美
晶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6
8

陳
彩
綢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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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6
9

戴
順
發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0

徐
桂
妹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1

周
榮
華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2

廖
榮
元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3

于
淑
梅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4

郭
和
宗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5

薛
世
雄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6

張
巧
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7

馬
震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8

劉
俊
宏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7
9

王
義
龍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0

余
滿
金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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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8
1

王
文
珍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2

呂
常
銘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8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3

謝
慧
瑩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4

郭
慶
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5

陳
志
鵠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6

陳
紹
松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7

杜
進
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8

陳
筱
紅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8
9

張
又
器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0

簡
泰
平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1

林
菩
秐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2

林
朝
枝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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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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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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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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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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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29
3

陳
維
祥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37
00
01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4

鍾
坤
源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5

陳
忠
義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6

徐
天
卓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7

呂
漢
明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6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8

董
百
榮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29
9

周
光
華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0

趙
佳
誼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1

吳
吉
榮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2

張
桂
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3

高
桂
月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8

11
01
10
5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4

王
彬
彬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8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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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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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0
5

張
源
傑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8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6

李
明
達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8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7

林
顯
聖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8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8

陳
森
華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0
9

李
瀛
琅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0

陳
阿
水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1

張
玉
敏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2

林
千
智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3

汪
一
珍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3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4

黃
能
雄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6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5

邱
天
麗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6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6

金
昌
德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6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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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1
7

潘
台
雲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8

吳
訓
德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1
9

劉
奕
琦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0

陳
宛
清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1

曹
曼
婧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2

謝
宜
玲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3

陳
祥
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4

孫
盛
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5

黃
森
煙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5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6

陳
大
聰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7

周
麗
華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2
8

張
孫
玉
蘭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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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2
9

吳
育
明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0

林
坤
佑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1

林
瑞
昌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2

宋
執
平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1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3

劉
國
賓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4

潘
建
興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5

陳
幸
珠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1
2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6

林
錦
福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7

謝
吳
素
珍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8

張
美
香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3
9

賴
順
吉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0

李
小
玲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9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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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4
1

莊
水
榮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2

黃
建
中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3

張
鳳
華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4

許
燕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5

吳
造
品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1
8

11
10
10
7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4
6

賴
連
福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崇
德
街

臨
○
○
號

11
10
11
9

11
01
20
79
00
2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4
7

湯
芳
蘭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泉
源
路

○
○
號
○
樓

11
10
11
9

11
01
20
99
00
21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4
8

黃
國
強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南
港
路

○
段
○
○
巷
○
弄
○
○

號
○
樓

11
10
11
9

11
01
21
19
00
07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4
9

鍾
黃
美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巷
○
號

11
10
11
9

11
01
21
19
00
05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5
0

鄉
潔
芬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文
化
三

路
○
○
之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93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5
1

李
天
傑

桃
園
市
桃
園
區
中
山
路

○
○
○
號

11
10
11
7

11
01
20
92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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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5
2

蔡
啓
雄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大
龍
街

○
○
巷
○
○
號
○
樓
之

○
○

11
01
01
5

11
00
90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5
3

耿
青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和
平
東

路
○
段
○
○
○
巷
○
號

11
01
11
6

11
01
00
73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5
4

劉
曉
梅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

11
01
01
5

11
00
90
73
00
01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5
5

李
小
洪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號
○
樓

11
10
21
8

11
10
10
72
00
05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5
6

嚴
翔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號
○
樓

11
10
21
8

11
10
10
72
00
05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5
7

馮
麗
萱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吳
興
街

○
○
○
巷
○
○
號

11
10
21
8

11
10
10
73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5
8

王
保
礎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文
昌
街

○
○
○
號
○
樓
之
○

11
10
21
8

11
10
10
72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5
9

蘇
雲
英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萬
安
街

○
○
巷
○
號
○
樓
之
○

11
10
21
8

11
10
11
21
00
02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6
0

張
嘉
茜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榮
華
三

路
○
號
○
樓

11
10
21
8

11
10
10
92
00
03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6
1

文
玉
玫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信
義
路

○
段
○
○
○
巷
○
號
○

樓

11
10
11
7

11
01
20
72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6
2

張
豐
華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安
忠
路

○
○
巷
○
之
○
號

11
10
21
8

11
10
11
26
00
04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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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6
3

方
惠
心

新
北
市
林
口
區
文
化
三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1
8

11
10
11
26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6
4

陳
建
惠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莒
光
路

○
○
號

11
10
21
8

11
10
10
76
00
02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6
5

路
美
蘭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光
明
路

○
○
○
號
○
樓
之
○
○

11
10
21
8

11
10
10
92
00
01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6
6

陳
金
鎮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大
道
路

○
○
巷
○
○
號

11
10
22
1

11
10
10
7A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6
7

周
麗
芳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行
義
路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2
1

11
10
10
99
00
13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6
8

孫
聖
潔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77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6
9

周
李
查
某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平
路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49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0

楊
嬌
蘭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福
德
街

○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93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1

黃
莊
素
月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巷
○
○

弄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39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2

陳
非
凡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之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8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3

林
松
發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隆
路

○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53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61  期

41



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7
4

李
宗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巷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76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7
5

謝
玉
麗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山
路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4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6

何
玉
階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巷
○
○

弄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33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7

韋
金
山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東
華
街

○
段
○
○
巷
○
○
弄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55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8

劉
文
雄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奇
岩
路

○
○
○
巷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49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7
9

黃
銅
燦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央
北

路
○
段
○
○
巷
○
○
之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1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8
0

謝
玲
芬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奇
岩
路

○
○
○
巷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49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8
1

黃
正
光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大
業
路

○
○
巷
臨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05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8
2

廖
李
美
花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和
街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14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8
3

林
瑞
圖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承
德
路

○
段
○
之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5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8
4

陳
怡
岑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和
街

○
○
○
巷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17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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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8
5

王
陳
錦
蘭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央
北

路
○
段
○
○
○
巷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12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38
6

宋
林
義
妹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木
新
路

○
段
○
○
巷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1
25
00
17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8
7

施
富
美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萬
壽
路

○
○
巷
○
號
○
○
樓

11
10
22
5

11
10
11
25
00
66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8
8

周
秀
樺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辛
亥
路

○
段
○
○
○
巷
○
○
○

弄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1
25
00
26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8
9

何
琅
平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8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0

陳
廖
秀
霞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央
南

路
○
段
○
○
巷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95
00
13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39
1

林
金
達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溪
口
街

○
○
○
巷
○
弄
○
號
○

樓

11
10
22
1

11
10
11
29
00
16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2

蔡
淑
樺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玉
成
街

○
○
○
巷
○
弄
○
號

11
10
22
1

11
10
11
19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3

陳
美
珍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4

劉
耀
畬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5

陳
萬
源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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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39
6

劉
新
輝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9
7

侯
一
真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9
8

高
良
榮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39
9

黃
鉦
舜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0

賴
珍
魁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1

方
世
禮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7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2

劉
肇
嘉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7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3

許
世
宏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4

張
胡
素
英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2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5

嚴
子
慶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6

胡
謝
桂
英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7

陳
慶
熙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9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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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0
8

嚴
黛
玉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0
7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0
9

吳
進
成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7

11
10
21
1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1
0

蕭
義
德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
巷
○
○
號

10
91
21
8

10
91
11
09
00
13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1

楊
允
昭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湖
路

○
○
號
○
樓

10
91
12
7

10
91
01
2A
02
55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2

周
蘭
芽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
○
○
巷
○
弄
○
號
○

樓
之
○

10
90
82
4

10
90
71
09
00
2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3

王
世
宏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路

○
段
○
○
○
巷
○
○
弄

○
○
號
○
樓

10
90
82
4

10
90
71
09
00
2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4

黃
湘
琴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湖
路

○
○
○
巷
○
○
○
弄
○

○
號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52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5

翁
錦
玉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龍
路

○
○
巷
○
○
之
○
號
○

樓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6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1
6

王
徐
月
雲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巷
○
○
號
○

樓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2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1
7

陳
榮
富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
段
○
○
○
巷
○
○
弄

○
號

11
00
71
9

11
00
61
09
00
02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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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1
8

李
金
葉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龍
路

○
○
○
巷
○
號
○
樓
之

○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58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1
9

陳
李
阿
菊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星
雲
街

○
○
○
巷
○
號
○
樓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68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2
0

周
正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湖
路

○
○
○
巷
○
○
○
弄
○

○
號
○
樓

10
91
12
0

10
91
01
0A
01
52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2
1

吳
華
榮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0
91
02
0

10
90
91
09
00
19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2
2

連
玉
蘭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陽
光
街

○
○
巷
○
○
號
○
○
樓

10
91
02
0

10
90
91
09
00
26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2
3

張
進
得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路

○
段
○
○
○
巷
○
○
之

○
號

11
00
42
0

11
00
31
09
00
25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2
4

王
天
聰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00
42
0

11
00
31
09
00
05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2
5

范
韻
華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路

○
段
○
○
巷
○
○
○
號

○
樓

11
00
32
3

11
00
21
09
00
22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2
6

王
榮
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之
○
號

11
00
42
0

11
00
31
09
00
18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2
7

鍾
向
映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湖
路

○
○
號

10
91
21
8

10
91
11
09
00
19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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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2
8

李
榮
松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

11
00
12
0

10
91
20
29
00
04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2
9

郭
美
伶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

11
00
12
0

10
91
20
29
00
04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3
0

鍾
邁
恪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承
德
路

○
段
○
○
○
巷
○
號
○

樓

10
90
22
4

10
90
10
29
02
2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3
1

陳
正
雄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環
河
北

路
○
段
○
○
○
號

10
91
12
0

10
91
00
2A
01
2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3
2

趙
延
順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市
民
大

道
○
段
○
○
○
號
○
○

樓
之
○
○

11
00
22
3

11
00
10
29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3
3

趙
周
美
麗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民
權
西

路
○
○
○
巷
○
○
號
○

樓

11
00
22
3

11
00
10
2A
00
03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43
4

李
培
源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寧
夏
路

○
○
號
○
○
樓
之
○

10
90
71
5

10
90
60
29
00
1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3
5

簡
繁
昌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貴
德
街

○
○
號

11
00
12
0

10
91
20
29
00
12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3
6

林
鎮
忠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
段
○
○
○
之
○
號

10
90
71
5

10
90
60
29
00
02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3
7

劉
朝
三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星
雲
街

○
○
巷
○
號

10
90
22
4

10
90
11
09
07
39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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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3
8

蔡
淑
瀅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路

○
段
○
○
巷
○
○
號
○

○
樓

11
00
22
3

11
00
11
0A
00
52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3
9

陳
美
君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文
德
路

○
○
○
巷
○
弄
○
○
號

10
90
71
5

10
90
61
09
00
06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0

曹
肇
祺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
○
○
巷
○
○
弄
○
○

號
○
樓

10
90
71
5

10
90
61
09
00
18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1

郭
玟
逸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成
功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10
90
71
5

10
90
61
09
00
12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2

李
清
芬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0
90
42
0

10
90
31
09
00
04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3

蔡
金
龍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文
德
路

○
○
巷
○
○
弄
○
號
○

樓

10
90
42
0

10
90
31
09
00
09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4

林
冠
斌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新
明
路

○
○
○
巷
○
○
弄
○
之

○
號

10
90
42
0

10
90
31
09
00
29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5

傅
素
貞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金
湖
路

○
○
巷
○
號
○
樓
之
○

10
90
22
4

10
90
11
09
06
75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4
6

李
月
娥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
段
○
○
○
巷
○
號

○
樓

11
10
11
9

11
01
20
59
00
2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4
7

許
秀
梅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大
安
路

○
段
○
○
○
號

11
10
11
9

11
01
20
59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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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4
8

王
騏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金
山
南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11
10
11
9

11
01
20
59
00
13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4
9

林
美
雲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
段
○
○
○
號

11
10
11
9

11
01
20
59
00
21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45
0

翁
李
玉
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00
22
3

11
00
10
5A
01
04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1

李
月
瓊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溫
州
街

○
○
巷
○
○
號

11
00
22
3

11
00
10
59
00
26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2

陳
素
貞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市
民
大

道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00
82
0

11
00
70
59
00
03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3

王
長
寬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01
02
0

11
00
90
59
00
21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5
4

李
數
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信
義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01
02
0

11
00
90
59
00
13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5

葉
子
正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01
11
8

11
01
00
59
00
1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6

劉
陳
葉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雙
城
街

○
○
巷
○
號

11
00
22
3

11
00
10
3A
00
82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7

余
金
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
巷
○
○

號

11
00
83
0

11
00
70
52
00
03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5
查
無
此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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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5
8

王
珞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通
化
街

○
○
○
巷
○
○
號
○
樓

之
○

10
90
62
3

10
90
50
59
00
15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5
9

呂
佩
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仁
愛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10
90
62
3

10
90
50
59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0

陳
有
福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敦
化
南

路
○
段
○
○
○
巷
○
○

號

10
90
52
0

10
90
40
59
00
17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6
1

林
靜
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延
吉
街

○
○
○
號
○
樓
之
○

10
90
42
0

10
90
30
59
00
1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2

邱
鳳
臨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青
田
街

○
○
巷
○
號
○
樓

10
90
42
4

10
90
10
59
05
83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46
3

孫
世
沖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浦
城
街

○
巷
○
○
之
○
號

10
90
22
4

10
90
10
59
07
54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4

歐
美
玉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
段
○
○
○
號

10
90
22
4

10
90
10
59
09
0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5

許
耀
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羅
斯
福

路
○
段
○
○
之
○
號
○

樓
之
○

11
01
22
8

11
01
10
53
00
04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6

林
麗
淑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杭
州
南

路
○
段
○
○
巷
○
○
之

○
號
○
樓

11
01
22
8

11
01
10
52
00
02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7

周
東
亮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基
隆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1
10
12
0

11
01
20
52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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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6
8

費
秀
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仁
愛
路

○
段
○
○
○
巷
○
弄
○

號
○
樓

11
00
52
8

11
00
40
52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6
9

黃
夢
龍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0

楊
國
治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1

蘇
金
壽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2

洪
明
輝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3

葉
日
展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4

陳
貞
廷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5

安
芸
芳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6

沈
小
菊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7

蔡
德
龍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8

蔡
德
薰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7
9

蔡
香
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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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8
0

黃
仲
義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1

張
英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2

張
清
欽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3

彭
文
科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4

陳
文
芳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5

張
有
偉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6

劉
慈
堅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7

陳
瑪
莉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8

陳
伶
山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2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8
9

詹
朝
景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0

李
懷
親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1

陳
黃
鳳
嬌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5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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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49
2

黃
健
修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3

陳
家
恩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1
0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4

萬
偉
民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5

陳
香
蓁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6

洪
秋
菊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7

林
正
淳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8

江
易
修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49
9

卓
佳
樺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0

黃
心
誠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1

郝
莉
莉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2

曹
維
容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3

蔡
新
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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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0
4

陳
振
祥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5

林
阿
禮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6

張
志
成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7

孫
莎
麗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1
0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8

陳
明
來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0
9

李
武
雄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0

葉
澤
松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1

孟
常
珍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2

余
美
玉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3

趙
月
琴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4

張
金
好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5

廖
榮
海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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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1
6

郝
英
德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27
00
01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7

李
宣
南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8

游
宏
仁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1
9

應
雪
萍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0

趙
可
福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1

馮
紅
莎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0
57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2

陳
彥
辰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8

11
10
21
0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3

吳
榮
文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泉
源
路

○
○
之
○
號

11
10
31
6

11
10
20
99
00
21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2
4

吳
慧
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5

林
金
戈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1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6

方
清
順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7

張
超
群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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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2
8

于
合
眾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2
9

陳
贊
元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0

張
許
牡
丹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1

楊
年
蓉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2

卞
振
明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3

陳
建
國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4

黃
心
秋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01
22
1

11
01
10
47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5

余
艷
華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6

何
勒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7

金
介
文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8

林
塘
凱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3
9

李
安
鈞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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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4
0

楊
筠
莉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01
20
47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1

温
良
妹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2

程
玲
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4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3

林
炎
盛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4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4

姚
忠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10
10
1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5

趙
健
華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10
10
1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6

郭
芳
彰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10
10
4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7

邱
學
堅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10
10
4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8

石
成
基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12
0

11
10
10
4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4
9

羅
琳
春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1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0

温
慧
蓉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22
2

11
10
10
17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1

楊
秋
霞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5

11
10
20
4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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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5
2

周
林
秋
霞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5

11
10
20
47
00
00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3

洪
東
輝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5

11
10
20
17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4

鄭
玉
堂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5

11
10
20
47
00
00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5

許
寶
釵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1
5

11
10
20
47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55
6

蘇
慧
玲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三
民
路

○
○
○
巷
○
○
號
○
樓

11
01
22
1

11
01
10
41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5
7

劉
敏
信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民
生
東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

11
01
12
2

11
01
00
41
00
00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5
8

石
天
姿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延
壽
街

○
○
○
巷
○
弄
○
號
○

樓
之
○

11
01
22
1

11
01
10
41
00
02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5
9

林
翔
勝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永
吉
路

○
○
○
號
○
樓

11
10
12
0

11
01
20
16
00
04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0

趙
國
良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汀
州
路

○
段
○
○
○
巷
○
之
○

號
○
樓

11
10
12
0

11
01
20
12
00
00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1

李
敏
敏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厦
門
街

○
○
號
○
樓
之
○

11
10
12
0

11
01
20
12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6
2

李
素
清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民
生
東

路
○
段
○
○
○
巷
○
號

○
樓
之
○

11
10
12
0

11
01
20
12
00
03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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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6
3

石
康
妮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思
源
街

○
○
之
○
號

11
10
12
0

11
01
20
13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4

金
林
夏
妹

新
北
市
中
和
區
景
平
路

○
○
○
巷
○
號
○
○
樓

11
01
22
1

11
01
10
16
00
01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6
5

呂
鑫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6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6
6

李
本
範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杭
州
南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12
0

11
10
10
16
00
0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7

申
湘
弘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寶
清
街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8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8

謝
漢
秋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新
東
街

○
○
巷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7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6
9

徐
國
芳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新
東
街

○
○
巷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7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0

曹
芬
蘭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北
寧
路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3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1

陳
合
子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66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2

王
靜
嫣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思
源
街

○
○
之
○
號

11
10
22
2

11
10
10
12
00
02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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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7
3

王
金
玉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健
康
路

○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6
00
02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4

林
圻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寶
清
街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2

11
10
10
46
00
03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5

陳
宋
滿
香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延
吉
街

○
○
巷
○
號
○
樓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5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6

陳
正
吉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延
吉
街

○
○
巷
○
號
○
樓

11
10
22
2

11
10
10
42
00
05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7

林
金
鳳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
段
○
○
○
巷
○
號
地

下
○
層

11
10
22
2

11
10
10
46
00
00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8

許
燕
雀

新
北
市
新
莊
區
雙
鳳
路

○
○
○
巷
○
號
○
樓

11
10
31
5

11
10
20
16
00
03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7
9

葉
誠
衛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巷
○
○

弄
○
號

11
10
31
5

11
10
20
43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0

羅
光
華

新
竹
市
東
區
光
復
路
○

段
○
○
○
巷
○
弄
○
號

○
樓

11
10
22
2

11
10
10
46
00
02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8
1

韓
杏
順

新
北
市
林
口
區
南
勢
街

○
○
○
巷
○
○
號
○
樓

之
○

11
10
31
5

11
10
20
16
00
0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8
2

黃
慶
森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三
民
路

○
號
○
樓
之
○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17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3

葛
樹
敏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博
愛
路

○
○
○
號
○
樓

11
10
22
2

11
10
10
12
00
03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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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8
4

黎
京
華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華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11
9

11
01
20
19
00
02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5

李
春
英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1

11
10
10
4A
00
01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6

陳
俊
男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師
大
路

○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1

11
10
10
19
00
08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7

楊
文
政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1

11
10
10
49
00
02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8

周
逸
華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巷
○
號

11
10
31
6

11
10
20
49
00
10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8
9

林
錫
河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林
森
南

路
○
○
巷
○
○
弄
○
號

11
10
11
9

11
01
20
19
00
07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0

郭
金
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廣
州
街

○
號

11
10
11
9

11
01
20
19
00
14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1

陳
韋
廷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01
21
6

11
01
10
49
00
15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2

劉
春
梅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懷
寧
街

○
○
號
○
樓

11
01
21
6

11
01
10
19
00
13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3

張
素
華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01
21
6

11
01
10
49
00
02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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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59
4

季
素
芳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杭
州
南

路
○
段
○
○
號
○
樓
之

○

11
01
11
8

11
01
00
1A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5

李
伯
傑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1

11
10
10
4A
00
01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59
6

林
晏
竹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11
9

11
01
20
49
00
0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7

鄭
正
秋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58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8

洪
正
芬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09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9
9

李
榮
宗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富
錦
街

○
○
○
巷
○
弄
○
號
○

樓

11
00
30
5

11
00
10
45
00
70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0

陳
杭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富
錦
街

○
○
○
之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75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1

劉
王
秀
菊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興
安
街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75
00
32
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2

詹
麗
卿

新
北
市
永
和
區
環
河
西

路
○
段
○
○
○
之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14
2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3

黃
建
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思
源
街

○
○
之
○
號

11
10
12
0

11
01
20
13
00
00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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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60
4

張
蕭
玉
蘭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51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0
5

連
谷
熹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新
中
街

○
巷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88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6

翁
有
仁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仁
愛
路

○
段
○
○
之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55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7

謝
英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
段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72
5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8

翁
潘
紫
瀅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仁
愛
路

○
段
○
○
之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56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0
9

徐
嬿
潔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慶
城
街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91
8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1
0

林
璟
棠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慶
城
街

○
○
巷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91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1
1

廖
水
金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延
壽
街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49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1
2

陳
春
英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延
壽
街

○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49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61
3

陳
蔡
秋
月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忠
孝
東

路
○
段
○
○
巷
○
弄
○

○
號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22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4

周
慶
楣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15
00
69
3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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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備
註

臺
北
市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審
查
結
果
處
分
清
冊

61
5

高
吳
桂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伊
通
街

○
○
○
巷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44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6

張
子
望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民
生
東

路
○
段
○
○
○
號
○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20
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7

高
丹
楓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三
民
路

○
○
巷
○
號
○
樓
之
○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15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8

楊
廣
智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民
生
東

路
○
段
○
○
○
號
○
樓

11
10
22
5

11
10
10
45
00
26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1
9

王
懷
善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忠
孝
一

路
○
○
○
巷
○
號
○
樓

之
○

11
00
52
4

11
00
40
16
00
02
7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2
0

賴
周
秀
縀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臨
沂
街

○
○
號

11
00
30
5

11
00
10
85
00
37
9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2
1

駱
鋒
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
段
○
○
巷
○
弄
○

○
號
○
樓

11
00
30
5

11
00
10
35
00
73
4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2
2

賴
聰
學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臨
沂
街

○
○
號

11
00
30
5

11
00
10
85
00
38
0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2
3

林
錦
福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2
3

11
13
04
78
51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62
4

張
美
香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11
10
32
3

11
13
04
78
56

審
核
臺
北
市
老
人
健
保

自
付
額
補
助
資
格
案

03
戶
籍
逕
遷
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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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111160021號

主旨：公告核定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第二次）臺北市北投

區崇仰段三小段156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含釐正圖冊）」計

畫書圖，並自民國111年4月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及

第29條之1第1款第1、2、5目及108年6月17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1年4月6日起，至民國111年5月5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1年4月6日起，至111年5月5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北投區永欣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含釐正圖冊）範圍：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三小段

156地號等23筆土地。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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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永欣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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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1130112441號

主旨：新增「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497地號（全部）」納入歷史建築「新慶利碾米廠」定

著土地範圍，並廢止原公告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部分。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5條。

公告事項：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條規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臺北市政府業於96年6月1日以府文化秘字第09631165300號公告，自公告日起

委任本局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項。

二、新增「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497地號（全部）」納入歷史建築「新慶利碾米廠」定

著土地範圍。

(一)名稱：新慶利碾米廠。

(二)種類：其他（店屋）。

(三)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57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１、新增部分之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497地

號（全部，該筆土地面積127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

數據為準）

２、新增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體為迪化

街1段257號第一進及第二進建築本體，建物為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52建號

（建物總面積131.66平方公尺），建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

496（20平方公尺）、497-1（122平方公尺）、497-2（12平方公尺）、

497（127平方公尺）地號等4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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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

(五)新增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１、考量新慶利碾米廠過去空間使用及整體之再利用與管理維護，同意延平段二

小段497地號（全部）納入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２、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3款登錄基準。

三、本局110年4月6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1030165651號公告登錄歷史建築「新慶利碾

米廠」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為「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496（20平方公尺

）、497-1（122平方公尺）、497-2（12平方公尺）、497（部分，保存面積

24.13平方公尺）地號等4筆土地」之部分廢止。

四、本件文化資產所有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者，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第2項及第58條等規定，自知悉本件行政處分

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局遞送（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4樓東北區），並將副本寄送本府法務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東北區）。另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訴願之提起以本局收受訴願書之日

期為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權益。

代理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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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建築本體為迪化街 1段 257號第一進及第二進建築本

體，建物為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 52建號（建物總面積 131.66平

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延平段二小段 496（20平方

公尺）、497-1(122平方公尺）、497-2(12平方公尺)、497（127

平方公尺）地號等 4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

數據為準） 

 

 

 

歷史建築「新慶利碾米廠」範圍示意圖 

 

公

告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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